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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一 「勞動檢查員遴用及專業訓練辦法」第二條相當類科表 

一、理學相當類科 

 1.自然保育科(動物組、植物組、地理組)      2.物理 

二、工程相當類科 

 1. 水利工程   2. 土木工程      3. 建築工程   4. 工業安全 

 5. 工業衛生   6. 應用化學      7. 化學工程   8. 環境工程 

 9. 測量製圖    10.農業化學農產製造組 11.農業工程   12.農業機械 

 13.機械工程   14.輪機工程      15. 造船工程    16.航空工程 

 17.電機工程   18.電子工程      19.資訊工程     20.電力工程 

 21.電  信   22.採礦工程      23.冶金工程   24.材料工程 

 25.應用地質   26.紡織工程      27.工業工程 

三、醫學相當類科 
1.法醫師       2. 公職醫師    3. 公職護理師  4. 公職藥師 
5.公職醫事檢驗師   6. 保健物理    7. 環保技術   8. 環境檢驗 
9.生物檢定      10.衛生行政    11.衛生檢驗   12.公職牙醫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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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農業相當類科 
 1.水產      2.畜牧       3.獸醫     4.農藝 
 5.園藝      6.植物病蟲害病理組 

五、教育相當類科 
 1.科技教育行政 

六、管理相當類科 
 1.環境管理    2.資訊處理 

七、勞工、社會、法律相當類科 
 1.勞工行政    2.社會行政   3.法制(普通行政)  4.司法官(檢察

官、法官) 
 
 
 
 
 


